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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照东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促进枣庄公交集团健康发展的建议》提案

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提案中提出建议 3条，其中涉及我区 1条，已采纳落实 1
条，落实率 100%。

市中区原枣庄汽运公司老汽车站于 2018年启动征收，按

照协议规定，市中区应向枣庄汽运公司支付 1亿元整，此款项

为原汽车总站土地使用权及地面附着物处置款，先期已陆续支

付 9850万元，剩余 150万元尾款。

市中区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已与山东省枣庄汽车运输有限

公司进行了对接沟通，并作出安排部署，剩余 150万元尾款已

拨付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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